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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公告 

就成立合營公司及在法國發起收購要約之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4 年 9 月 12 日、2014 年 12
月 1 日及 2014 年 12 月 19 日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司希望藉此知會其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有關交易之最新進展。  
 
於2015年2月12日，AMF宣佈Gaillon Invest  II一致持有Club Med 33,400,691股
股份（相當於Club Med 92.81%的股本及至少91.57%的投票權）及Club Med 
1,384,601份OCEANEs（相當於Club Med 98.64%的已發行OCEANEs），因此
Gaillon Invest II發起的優化要約已經成功。根據AMF即將公佈的日程表，優化要
約將重新開放十天。同時，合營公司各合營方將簽署最終協議並採取必要行動以
現金及權益方式向Holding Gaillon II出資，進而使其以現金及權益向Gaillon 
Invest  II作出必要出資以使其能履行優化要約下的付款義務。  
 
由於有關成立合營公司及在法國發起收購要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
則第 14.04(9)條）超過 5%但均少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成立合營公司及在
法國發起收購要約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及公告
規定，而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2015 年 2 月 1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丁國其先生、秦學
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
彤先生及楊超先生。  

 
 


